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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

二○二五年度审计报告

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

一、审计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后附的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

负债表，2025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保教活动成本表、费用表、政府资助收支表、现金流量表、基本数

字表、财务指标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并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审计了财务管理的有关情况。

  我们认为，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深圳市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

办法（试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5 年度的业务成果。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

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

独立于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

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其他信息

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深

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 2025 年年度报告中除财务报表和本审计报告以外的信息。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

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息是否与财

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项。在这方面，

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四、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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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

财务报表附注

2025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幼儿园基本情况

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系经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批准，持有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颁发的教民

14403056000150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52440305668513578G 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规定事项和基本情况如下：

办学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大磡工业一路 22 号（原 14A 号）

办学类型：幼儿园 办学内容：全日制幼儿园

主管部门：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举办者：刘炳英 法定代表人：刘炳英

园 长：刘炳英 财务负责人：吴张来

有效期：2027 年 7 月 15 日

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305668513578G

收费备案号：2017-101

收费标准：保教费 1100 元/月、伙食费 350/月；假期留园费、托管费、体检费等按文件规定收取；

外出活动费、生活用品等按实际收取。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大学城支行,账号：41013900040005304

三方监管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账号：4000020338000011853

幼儿园占地面积：3057.26 ㎡ , 建筑面积：4507.43 ㎡,户外活动场所面积：1483.14 ㎡

年末在园幼儿数、实有班数、教职工及其师生比情况，参见“基本数字表”。

二、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会计政策

1.会计年度：

本园采用公历年即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本报告会计期间自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2.会计制度：本园执行《深圳市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试行）》会计制度。

3.记账本位币：人民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各项财产物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二）存货计价

1.存货的购入与入库，按成本计价。

2.存货的领用和发出按先进先出法计价。

3.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摊销。

4.存货的盘盈、盘亏、毁损、报废结转按待处理财产损益处理。

（三）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

1.长期待摊费用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自入账之日起按 5年进行摊销。

2.本园无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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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资产及折旧方法

1. 固定资产按实际成本计价。

2. 固定资产分类执行国家标准《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分为六大类：土地\房屋及构筑物，通用设

备（含计算机设备、车辆、办公设备），专用设备（幼儿园指医务室和文体娱乐设备），文物和陈列品，

图书\档案，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3.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平均法，预计残值率 10%。

4. 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估计的经济使用年限 年折旧率

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20年 4.5%

通用设备 5年 18%

专用设备 5年 18%

文物和陈列品 5年 18%

图书\\档案 5年 18%

家具 \\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5年 18%

（五）坏账处理与准备

坏账处理为:计提坏账准备。

本园对坏帐损失采用直接核销法核算。

本园按以下标准确认坏账损失：

①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者遗产清偿后仍不能收回；

②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超过三年仍然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

（六）收入的确认方法

1.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按照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期间确认收入，包括保教费和其

他服务性收费（如伙食费、校车费）。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服务，按规定取得预收费先在“预

收账款”科目反映，然后按收益期分期结转收入。

2. 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如社会捐赠或政府资助，在捐赠或政府资助收到时确认收入。

（七）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及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1．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本期无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2.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本期无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三、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注释 1. 银行存款及现金

期末银行存款余额 2,656,881.77元，其中：基本账户余额 613,483.99元，三方共管账户余额 2,043,397.78

元。 期末现金余额 3,097.13元。

注释 2. 其他应收款

账龄 金额 占总额比例%

3 年以上 353,820.00 100.00%

合计 353,820.00 100.00%

其他应收款明细：

项目(或应收款单位) 年末欠款余额 欠款原因 账 龄

押 金 353,820.00 押金 3 年以上

合 计 353,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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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 待摊费用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装修款 8,410,117.95 - 60,684.00 8,349,433.95

清租费 340,098.33 - 139,112.00 200,986.33

合计 8,750,216.28 - 199,796.00 8,550,420.28

注释 4. 固定资产和累计折旧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固定资产原值 2,983,421.40 74,739.00 65,112.40 2,993,048.00

1.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2.通用设备 851,678.00 35,988.00 27,699.40 859,966.60

其中：计算机设备

办公设备

3.专用设备 218,299.40 29,660.00 1,050.00 246,909.40

4.文物和陈列品

5.图书\档案 244,451.00 9,091.00 253,542.00

6.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1,668,993.00 36,363.00 1,632,630.00

二、累计折旧 1,426,723.18 331,749.08 46,636.57 1,711,835.69

1.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2.通用设备 469,189.63 77,762.85 26,319.76 520,632.72

其中：计算机设备

办公设备

3.专用设备 88,505.69 26,308.99 425.25 114,389.43

4.文物和陈列品

5.图书\档案 102,213.43 31,845.39 134,058.82

6.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 766,814.43 195,831.85 19,891.56 942,754.72

三、固定资产净值 1,556,698.22 1,281,212.31

注释 5. 应付账款

项目(或应付款单位) 年末余额 经济内容 账 龄

食材款 143,574.90 菜款 1年以内

合 计 143,574.90

注释 6. 预收账款

项目(或应付款单位) 年末余额 经济内容 账 龄

保教费 425,330.00 保教费 1年以内

合 计 425,330.00

注释 7. 其他应付款

项目(或应付款单位) 年末余额 经济内容 账 龄

代收政府对儿童资助 316,376.80 儿童健康成长补贴 1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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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政府对教职工资助 229.00 代收政府对教职工资助 1年以内

刘炳英 6,746,912.20 往来款 1-2 年

合 计 7,063,518.00

注释 8.出资人投入

出资人
约定出资 实际出资 出资

方式比例% 出资额 比例% 出资额

刘炳英 100% 11,000,000.00 100% 11,000,000.00 货币

合计 100% 11,000,000.00 100% 11,000,000.00

本园为民办幼儿园，《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登记的开办资金 1000 万元，账面记录的出资人实

际投入为 1100 万元。根据深圳正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确认。

注释 9.限定性净资产及其增减变动

2025 年度大磡幼儿园限定性净资产收入 2,982,756.00 元，期初余额 13,300.00 元，支出 2,903,936.40

元，期末余额 82,119.60 元。

注释 10. 或有事项（或有损失、或有负债）

大磡幼儿园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对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借款担保、保证；无到期承兑汇票；亦

未发生任何经济诉讼和被诉事项及其他或有损失。亦无应披露的期后事项。

注释 11 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截止本报告日，本园无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的重大非调整事项。

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管理情况

1．幼儿园园舍构成情况：幼儿园园舍系租赁，未发现幼儿园有拖欠租金的情况。

2.保教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是按要求存入银行或资金监管账户，由大磡幼儿园依法管理和使用，

未发现大磡幼儿园的资产被其他组织或个人侵占、挪用、转让或用作担保的现象,有现金收支的内部控制

制度；幼儿园建立了三方共管账户。

3.幼儿园建立了固定资产明细账。本次审计，我们根据固定资产明细账，对大额的实物资产进行了

抽盘，未发现存在账实不符的情况。所有固定资产由幼儿园依法管理和使用，未发现资产有被任何单位

和个人侵占、私分或挪用的现象。

4.保教费按规定结转收入。

5.大磡幼儿园 2025 年度代收费系幼儿伙食费，其中：伙食费收入总计 1,168,203.00 元，伙食费支出

1,168,799.90 元。

6.幼儿园对代收代发政府对教职工津贴和奖励、儿童健康成长补贴能够做到及时、足额发放，并纳

入账内核算。

7.幼儿园与出资人（举办者）之间不存在大额资金往来（5 万元以上），未发现举办者或其他有关机

构或个人有抽逃或挪用办学资金的情况。

8.2025 年度未发现大磡幼儿园有接受外界资金或实物捐赠的情况。

（二）收入、支出和结余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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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磡幼儿园保教费（含托管费）和其他服务性收费严格按照主管部门的备案标准收费，且有在收

费公示栏处进行公示。经审计，未发现大磡幼儿园存在越权立项收费、擅自恢复已取消的项目、扩大收

费范围、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随时随意收费等现象。

大磡幼儿园保教费收费使用的票据为合法票据。

2.幼儿园各项政府补助收入使用专用会计科目核算，设立专门的科目和报表进行反映，按规定的项

目和用途使用资助资金，专款专用，详见“政府资助收支表”。

3. 幼儿园支出真实，幼儿园的各项开支审批手续基本完善，未见虚列支出、挪用教育资金的情况。

4. 大磡幼儿园职工为聘用制，专任教师均来源于国内各师范院校，均持有教师资格证。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大磡幼儿园教职工总人数 53 人，全体教职工都签订了劳动用工合同，且

教职工最低工资都超过深圳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同时还为教职工提供住宿。2025 年底幼儿园为 45

名教职工办理了社会保险（另有 8 人为退休返聘人员均已购买工伤保险），占总人数的比例为 100.00%，

2025 年底幼儿园为 45 教职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占总人数的比例为 100.00%。

2025 年教职工工资福利总额 5,263,530.19 元，教职工人均年收入 97,613.78 元。

5.2025 年度大磡幼儿园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额-57,203.54 元，本年度未分配结余-6,317,967.96 元。

2025 年度未发现举办者在账面上有取得投资回报的情况。

6.重要收入的取得和大额成本费用的支出情况。

（1）大磡幼儿园 2025 年度收入 8,461,610.54 元，其中：保教费收入 3,360,370.00 元；幼儿伙食费

收入 1,168,203.00 元，政府补贴收入 2,982,756.00 元，其他收入 950,281.54 元。

（2）大磡幼儿园 2025 年度支出总额 8,663,963.98 元，其中：人员支出 5,263,530.19 元，幼儿膳食

材料费支出 1,168,799.90 元，其他公用支出 2,231,633.89 元。

（三）组织机构、财务人员和财务基本信息

1. 大磡幼儿园依法设有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园长负责制，董事会是幼儿园的决策机构。大

磡幼儿园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和议事规则。大磡幼儿园的经营方式为举办者自营。大磡

幼儿园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

2. 大磡幼儿园依法聘用了具备任职资格的兼职会计一名，专职出纳一名。会计持有会计资格证。本

年度采用电脑记账。财务人员执行回避制度。

3. 大磡幼儿园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规定、会计核算制度、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会计

员岗位职责、出纳员岗位职责等财务相关制度，明确了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业务开支范围及费用报销

程序等问题。

大磡幼儿园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取得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出

具财务会计报表。会计期间采用公历年制，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大磡幼儿园按照相关规定编制会计月报和年报，内容完整，数据准确。

4.大磡幼儿园按照《深圳市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

告、计算各项服务成本；各项财务信息真实、完整、合规；所有应该入账的经济事项已入账，并未存在

截留收入、虚增支出、挪用办学经费和政府资助的情况。

五、审计建议

经审计,我们认为,该园能够按照《深圳市民办幼儿园财务管理办法（试行）》指导意见去执行幼儿园

的实际工作,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